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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中的增值税改革减税效应估计 *

聂海峰

内容提要：在生产网络中建立进项抵扣销项的价外税征收增值税的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了营改增各部门增值税抵扣关系调整和增值税税率简并下调改革对经济中总产出

和行业平均税收负担的影响。营改增改变了行业间税收的抵扣关系，减少了重复征税对

生产的扭曲，增加了经济的总产出。存在多档税率时，增值税的税基不仅是增加值和最

终消费，企业的中间投入也会被重复征税。利用投入产出数据校准参数分析表明，营改

增以来的减税使得经济总量增长，行业税收负担降低：2012—2016 年的营改增使得 GDP
增加了 0.648%，2017—2019 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使得 GDP 增加了 0.225%；行业税收负担

平均值从 2012 年的 5.9% 下降到 2022 年的 3.8%。反事实模拟分析表明，如将所有行业留

抵退税比例提高到 100%，可进一步促进 GDP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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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营改增、增值税税率简并降低和留抵退税改革是近期增值税税制变革的主要内容。在 2012 年

之前，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增值税主要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行业征收，税率包含

17% 和 13% 两档税率；营业税主要对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税率以 3% 和 5% 为主。

增值税和营业税同时征收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也产生了重复征税，影响企业的组织

结构和产业间的协同关联。为了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2012—2016
年进行了营改增改革，将原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改革后的增值税征收范围覆盖了

全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改革后的增值税税率变为 17%、13%、11% 和 6% 四档。通过实施营改

增，实现了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对推动构建统一税制和消除重复征税、拉长产业链条扩

大税基、促进产业升级具有一举多得的积极成效。从 2012 年试点开始截至 2017 年底，营改增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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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 2.1 万亿元。

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在 2017—2018 年，增值税进一步合并档次

和降低税率。2019 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不仅增值税税率降低为 13%、9% 和 6% 三档，也建立

了留抵退税制度，对于当期进项税额高于销项税额的企业，符合相关条件时可以申请退税。国家

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2020 年的“十三五”时期，5 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合计超过 7.6 万亿

元。2022 年组合式减税降费改革中，进一步提高了留抵退税比例。对于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的企

业，退还了存量留抵，也将留抵退税的比例从 60% 提高到 100%。营改增改革、增值税税率简并降

低和留抵退税改革，是改善经济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普惠性和结构性减税降费的

重要内容。因而，研究和评估增值税税制改革对经济运行和行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是理论和政策

研究的关注重点。

现代经济中的各产业部门互相关联形成了生产网络。一个部门的价格变动、随机冲击或者政

策干预会根据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关系彼此传导，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增值税税制变革

时，会影响到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进而影响到下游企业对企业产出的需求，从而影响到下游企业

的价格。下游企业的价格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到下游企业的下游，使得税制变化的影响随着企业

之间的购销关系在整个经济中传导扩散。生产网络文献研究经济波动或者政策干预受生产网络

结构影响在整个经济中的传导机制。Long 和  Plosser （1983） 最早分析了生产网络对经济波动的影

响，考察了经济周期中行业间共同波动的现象。Acemoglu 等  （2012） 复兴了生产网络的研究，考察

了经济中单个部门的冲击扩散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生产网络结构，分析了宏观经济波动的网络来

源。Acemoglu 等  （2016） 使用美国数据验证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随生产网络扩散对宏观经济波

动的影响。Baqaee 和  Farhi （2019）考察了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传播的非线性效应。Carvalho 和
Tahbaz-Salehi （2019）总结了生产网络对经济冲击扩散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文

献。 Grassi 和  Sauvagnat （2019）总结了生产网络和经济政策研究的关系。 Acemoglu 和  Azar 
（2020） 将生产网络结构内生化，分析了新产品和新网络结构对行业技术效率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

的作用。

本文在 Long 和  Plosser （1983）模型中引入了增值税，分析了增值税税制变化对经济总产出和

行业税负的影响。本文中增值税建模方式与文献中的通常设定不同，不是简单将增值税设定为对

增加值的税收，而是体现了增值税价外税征收的特征，在生产网络中分析增值税税制改革对经济

产出的影响。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是经济中存在扭曲的生产网络研究。Jones （2013）分析了生

产结构中经济扭曲对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影响。Liu （2019）分析了产业补贴对存在扭曲的生产

网络的激励作用以及最优产业补贴政策的选择问题。Bigio 和  La’O（2020）分析了经济扭曲对总生

产率和劳动供给的影响，考察了生产网络结构对金融扭曲的放大作用。Baqaee 和  Farhi （2020）在

一般 CES 生产函数生产网络中考虑了经济扭曲的积累扩散影响。倪红福（2021，2022）使用中国数

据分析生产网络中减税降费的影响。在生产网络分析增值税影响方面，Delalibera 等（2024）分析了

巴西增值税改革的经济效应，Hoseini（2020）分析了印度增值税改革对非正规经济的影响。刘元生

等（2019）尝试在生产网络中分析了增值税的产出乘数，李苑菲等（2024）分析了营改增对总产出和

行业产出的影响。

本文从宏观角度研究了营改增改革和增值税留抵税制变化的影响，与从微观角度的相关研究

形成补充。营改增之后，由于抵扣范围扩大和增值税多档税率，部分企业出现进项税额高于销项

税额，从而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由于进销项税额差异产生持续的留抵税额，留抵税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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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成为完善增值税税制降低企业负担的重要政策。在留抵退税研究方面，刘怡和耿纯（2018）分析

了企业留抵的来源分布、影响，刘金科等（2020）和吴怡俐等（2021）分析了留抵退税对企业投资和

企业价值的影响，聂海峰和刘怡（2022）分析了留抵退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和留抵退税地区分担政

策的财政资金转移效应。其次是增值税多档税率并存对经济产出造成扭曲。刘柏惠等（2019）和

寇恩惠等（2021）使用微观数据分析了增值税多档税率的效率损失和税收负担转嫁。本文的理论

模型提供了分析增值税多档税率扭曲经济产出的宏观框架，可以评价留抵退税比例变化和增值税

税率简并统一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有两方面的边际贡献。（1）在理论上，建立了多部门差异税率和抵扣关系的生产网

络模型，分析了增值税的税基和行业税收负担，考察了增值税税制变革对经济总产出和行业税收

负担的影响。通过均衡分析表明，部门差异税率、进项抵扣关系、增值税留抵的税制都影响行业的

税收负担。多重税率和不可抵扣进项影响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和税基，如果所有部门设置单一税率

并且所有进项可以抵扣，增值税的税基就是企业的增加值，没有重复征税。（2）通过数量分析测算

营改增、增值税税率简并下降和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对经济总产出和行业税负的影响。2012—2016
年营改增改革打通行业间抵扣关系使得 GDP 增加了 0.648%，2017—2019 年增值税税率简并降低

和增量留抵退税改革使得 GDP 增加了 0.225%，2022 年制造业等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使得 GDP
增加了 0.025%。税制改革使得行业税收负担显著下降，行业税收负担的平均值从 2012 年的 5.9%
下降到 2022 年的 3.8%。

本文模拟了将留抵退税比例 100% 扩展到全行业和将增值税税率合并为 13% 一档税率的影

响：如果将留抵退税比例 100% 扩展到全行业，可以使得 GDP 再增加 0.004%；如果将增值税税率由

当前的三档税率统一合并为一档税率 13%，可以简化税制增加收入，但也会提高行业平均税收负

担，会使得 GDP 下降 0.065%。本文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将增值税税率简并统一为 13% 可能会由于

提高经济中实际税负导致产出下降。

二、生产网络中的经济均衡

（一）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经济中代表性消费者的贴现效用函数是∑t=0
∞ β t ln (Ct )，β 是消费者的主观贴现率，Ct 是总消费，

由来自 n 个部门的消费品构成。经济中有 n 种商品，由 n 个部门进行生产，每个部门都是完全竞争

的。Ct =∏ j=1
n ( )cj，t

γ j

γj

，其中∑j=1
n γ j = 1，0 ≤ γj < 1， ct = ( )c1，t，c2，t，…，cn，t

′是消费者在时刻 t 的最终消

费向量，cj，t 是商品 j的消费量，γj 是消费者对商品 j的支出比例向量。令 pj，t 是商品 j的生产者价格，τj

是 商 品 j 的 增 值 税 或 营 业 税 税 率 ，消 费 者 的 消 费 支 出 为∑j=1
n (1 + τj ) pj，t c j，t。 定 义 PC，t =

∏ j=1
n [ ](1 + τj ) pj，t

β j

是经济中的消费者最终消费 Ct 的价格指数，消费者给定总消费 Ct 消费支出最小

化时对 n 种商品的需求满足：

(1 + τj ) pj，t c j，t = γj PC，tC t       j = 1，2，…，n （1）
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预算为：PC，tC t + at+1 = (1 + rt )at + wt L + Tt。等式左边，PC，tC t 是在时刻 t

的消费支出，at+1 是持有到时刻 t + 1 的储蓄；等式右边是消费者的收入，包括上期储蓄回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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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at，工资收入 wt L 和在时刻 t的政府转移支付 Tt。代表性消费者是经济中所有企业的拥有者，为企

业的投资提供资本，获得企业的利润。 rt 是在时刻 t 对时刻 t - 1 的储蓄 at 的回报率。经济中的劳

动要素总量固定为 L，wt 是工资率，不失一般性，将经济中的工资率标准化为 wt = 1。
代表性消费者给定预算约束选择贴现效用最大化的欧拉方程为：

PC，t+1Ct+1
PC，tC t

= β (1 + rt+1 ) （2）

（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经济中有 n 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有代表性生产者。第 i个部门使用劳动和其他部门的产出作

为中间投入，部门 i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i，t = Zi( )li，t

α i

αi

∏ j=1
n ( )xij，t

σ ij

σij

（3）

其中，0 ≤ αi < 1，0 ≤ σij < 1，αi +∑j=1
n σij = 1，yi，t 是第 i 部门在时刻 t 的产出，Zi 是部门 i 的

产出技术效率，li，t 是第 i 部门在时刻 t 的劳动投入， xij，t 表示为生产 i 部门产出需要的 j 部门的投

入数量，αi 是劳动产出弹性，σij 是 j 部门投入的产出弹性。类似 Long 和  Plosser（1983）、Dong 和  
Wen（2019）中的设定，企业存在 2 期，假设企业中间投入 xij，t 需要提前在 t - 1 期进行投资，劳动

在 t 期进行雇佣。由于企业在投资时还没有产出，因而企业投资会产生增值税进项留抵，增值

税留抵结转下期抵扣还是留抵退税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①下面具体分析增值税税制和企业

行为。

生产部门负责向税务机关缴税，在销售产品时向下游购买者收取销项增值税，在购买中间

投入时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进项增值税。增值税是价外税，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等于销项税额

减 去 进 项 税 额 。 在 时 刻 t - 1，∑j=1
n (1 + τj ) pj，t-1 xij，t 是 企 业 购 买 中 间 投 入 的 总 支 出 ，

∑j=1
n dij τ j p j，t-1 xij，t 是给定部门税制抵扣关系下第 i 部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合计。在计算增值税

应纳税额时，并不是所有进项税额都可以抵扣的。dij 是投入品 j 作为产品 i 的中间投入时的抵扣

比例，dij = 1 表示可以完全抵扣，dij = 0 表示不可以抵扣。τj pj，t-1 xij，t 是第 i 部门生产中来自部门 j

进项发生的进项税额，τj 是部门 j 的增值税税率，xij，t 是来自部门 j 的中间投入的数量，pj，t-1 是部门

j 产出的价格，dij τj p j，t-1 xij，t 是可以抵扣的部门 j 进项税额。部门间抵扣关系也可以刻画部门征收

的税收的性质：如果部门 i 征收营业税，对应着对任意的进项 j 都有 dij = 0，表示征收营业税的部

门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当部门 i 营改增开始征收增值税，可以抵扣中间投入的进项增值税时，相

应的 dij = 1 表示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因而这里的抵扣关系可以刻画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

税制。

①　感谢审稿人对分析企业投资形成留抵的建议。本文企业投资形成留抵的机制与聂海峰和刘怡（2022）、聂海峰等（2023）
中形成留抵的理论机制类似。在这两篇文献中只考虑了经济中单一商品的情形，本文扩展到多部门产品的一般均衡情形。本文

模型中企业提前 1 期投资的设定，扩展了 Long 和  Plosser （1983）中的企业投资设定，本文中引入了各部门投资的增值税税收，从而

刻画了多部门投资引起增值税留抵的机制。在关于投资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有两种投资方式的设定：第一种设定是家庭部门掌

握资本品，负责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企业从家庭部门租借资本；第二种设定是企业负责投资和资本的积累，企业选择投资和投入

产出最大化贴现利润。本文设定的企业提前 1 期投资，突出了投资形成留抵的机制，但是也简化了企业资本积累的过程。在未来

的研究中，进一步研究留抵税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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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在时刻 t - 1 还没有产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j=1
n dij τ j p j，t-1 xij，t 可以申请留抵退税。第

i部门的留抵退税比例为 θi， 因而 θi∑j=1
n dij τ j p j，t-1 xij，t是企业在时刻 t - 1可以获得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资

金，其余部分 (1 - θi )∑j=1
n dij τ j p j，t-1 xij，t 只能结转下期抵扣。参数 θi 刻画了增值税的留抵税制：θi = 0，

对应着企业增值税留抵不退税全部结转下期抵扣的税制；θi = 1，对应着企业增值税留抵完全退税

的税制；θi = 0.6 对应着增量留抵退税时企业的留抵退税比例。

在时刻 t 第 i 部门企业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生产销售额为 pi，t y i，t，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τi pi，t y i，t，τi

是第 i 部门的增值税税率。由于存在上期结转的留抵，第 i 部门缴纳的增值税为 VATi，t = τi pi，t y i，t -
(1 - θi )∑j=1

n dij τ j p j，t-1 xij，t。企业在时刻 t的利润函数 πi，t 为：

πi，t

1 + rt

= pi，t y i，t - wt li，t + (1 - θi )∑j=1
n dij τ j p j，t-1 xij，t

1 + rt

-∑j=1
n [ ]1 + (1 - θi dij )τj pj，t-1 xij，t （4）

pi，t y i，t 是企业的销售收入，wt li，t 是支付的劳动成本，(1 - θi )∑j=1
n dij τ j p j，t-1 xij，t 是抵扣销项后回收

的上期增值税中间投入购买时支付的进项税额中结转抵扣的部分；∑j=1
n [ ]1 + (1 - θi dij )τj pj，t-1 xij，t =

∑j=1
n (1 + τj ) pj，t-1 xij，t - θi∑j=1

n dij τ j p j，t-1 xij，t，表示扣除获得留抵退税后的中间投入的投资金额。增值

税税制和留抵税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成本：当企业缴纳营业税并且留抵结转下期抵扣时，θi = 0，
dij = 0，企业投资成本为∑j=1

n (1 + τj ) pj，t-1 xij，t；在营改增之后企业缴纳增值税可以进项抵扣并且留抵

退税时，θi = 1，dij = 1，企业投资成本为∑j=1
n p j，t-1 xij，t。比较不同税制的投资成本可以看到，增值税

留抵退税时，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不计入企业成本。

给定方程（3）中第 i部门的生产函数，由于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最大化利润等于 0。利润最

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αi pi，t y i，t = wt li，t， εij，t p j，t-1 xij，t = σij pi，t y i，t

ε ij，t = ( )1 + rt [ ]1 + ( )1 - θi dij τ j - ( )1 - θi dij τ j （5）
εij，t 反映了增值税税制和留抵税制对企业中间投入影响的税收楔子。当增值税留抵结转下期

抵扣时（θi = 0）， εij，t = ( )1 + rt ( )1 + τj - dij τj 反映了企业垫付资金承担留抵的利息成本；当进项税

收不可以抵扣时（dij = 0）， εij，t = ( )1 + rt ( )1 + τj  反映了不可以抵扣的进项增加了企业中间投入的

成本。

（三）市场均衡条件

市 场 均 衡 定 义 为 价 格 序 列 和 生 产 、消 费 方 案 ，给 定 产 品 价 格 和 工 资 序 列  
{ }PC，t ，{ }pi，t，i = 1，2，…，n ，{ wt }， 家庭达到效用最大化，所有企业利润最大化。在每个时刻 t，劳动

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

在时刻 t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j=1
n lj，t = L （6）

在时刻 t资本市场出清条件：at+1 =∑i=1
n ∑j=1

n [ ]1 + (1 - θi dij )τj pj，t x ij，t+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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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刻 t产品市场出清，对于 j = 1，2，…，n 中的部门 j，部门的总产出等于用于本期最终消费和

下一期其他部门中间投入之和：yj，t = cj，t +∑i=1
n xij，t+1 （8）

（四）稳态均衡分析

这里分析均衡的稳定状态，价格和消费者的消费、企业的投入产出都不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由于不会引起混淆，此处使用不带时间 t下标的变量表示稳态的价格和数量。根据方程（2）可以知

道，稳态的利率满足 β ( )1 + r = 1。
定义稳态时部门 j 的多马系数 λj = pj y j

PCC
，表示部门 j 销售额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根据产品

市场出清方程可以得到：

 λj = γj

1 + τj

+∑i=1
n λi σij

ε ij

（9）

其中，εij = ( )1 + r [ ]1 + ( )1 - θi dij τ j - ( )1 - θi dij τ j 是稳态时部门 i 从部门 j 进项的税收楔子。

用向量 λ = ( λ 1，λ 2，…，λn )' 表示 n 个部门多马系数的 n 维向量。γ = ( γ1，γ2，…，γn )' 表示消费者偏

好中对 n 个部门商品的消费支出比例向量，τ = (τ1，τ2，…，τn )'表示 n 个部门税率的 n 维向量，i表示

n 个分量都等于 1 的 n 维向量。令 S1 = ( Diag [ i + τ ]n×n )-1 表示对角线上元素依次为
1

1 + τj

的 n × n

对角矩阵，Diag [ i + τ ]n×n 表示由向量 i + τ 作为对角线元素的对角矩阵，上标 -1 表示矩阵求逆运

算。A = [ σij ]n×n 是生产网络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Ξ = [ 1
εij

]n×n 表示各部门进项税收楔子矩阵。这

时方程组（9）可以用向量和矩阵表示为：λ' = γ'S1 + λ'( A ∘ Ξ )， 其中 A ∘∘ Ξ 表示投入产出系数矩

阵 A 和税收楔子矩阵 Ξ 的哈达玛乘积（Hadamard Product）。I 是 n 阶单位矩阵。化简后可以得到 n

个部门多马系数向量为：

λ' = γ'S1[ ]I - ( )A ∘∘ Ξ
-1

（10）

定义稳态中劳动份额为 ΓL = wL
PCC

， 根据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6）和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5）
可以得到 ΓL =∑j=1

n α j λj。用 α = ( α 1，α 2，…，αn )' 表示各部门劳动产出弹性向量，结合方程组（10），

可以得到向量表示的 ΓL = λ'α = γ'S1[ ]I - ( )A ∘∘ Ξ
-1

α。

政府对消费者转移支付等于各部门缴纳的税收扣除对企业投资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后的净额。

第 i 个生产部门在稳态中缴纳的增值税为 VATi = τi pi yi - (1 - θi )∑j=1
n dij τ j p j xij，收到的留抵退税为  

θi∑j=1
n dij τ j p j xij，因而第 i个生产部门的税收净额 Ti = τi pi yi -∑j=1

n dij τ j p j xij。汇总得到政府对消费者

的转移支付为：

T =∑i=1
n Ti =∑i=1

n τi pi y i -∑i=1
n ∑j=1

n dij τ j p j xij （11）

稳态中经济整体的税收收入份额为 ΓT = T
PCC

，用 D = [ dij ]n×n 表示各部门进项抵扣比例矩阵，

用向量符号表示可以得到 ΓT =  λ'( I - [ ]A ∘∘ D ∘∘ Ξ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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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稳定状态中投资 at+1 = at = a，根据消费者预算方程可以得到稳态中有：

PCC = ra + wL + T （12）
消费者的预算反映了经济中名义 GDP 等于工资收入、投资利息回报和政府转移支付，类似收

入法核算的 GDP。因而总消费 C 就是稳态经济中的实际 GDP。在经济稳态中，第 j 部门的总产出

yj，用于消费者的最终消费 cj 和其他行业生产的中间投入 xij 的比例都是固定的，cj = γj

1 + τj

yj

λ j

，

 xij = λi σij

εij

y j

λ j

。根据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第 j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为 lj = αj λj L

∑k=1
n αk λk

，代入企业的生产

函数可以得到各部门的产出向量：

ln ( )y
λ

= ( I - A )-1 ln ( )Z + iln ( )L
∑k=1

n αk λk
+ ( I - A )-1 ( A ∘ Ξ͂ ) i （13）

ln ( )y
λ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ln ( )y1

λ 1
，ln ( )y2

λ 2
，…，ln ( )yn

λn

′
是 n 个部门产出和部门多马系数比值的向量。n 个部

门产出技术效率对数的向量是 ln ( )Z = [ ]ln ( Z 1 )，ln ( Z 2 )，…，ln ( Zn ) ′。Ξ͂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ln ( )1

εij
n×n

是经济中各

部门进项税收楔子的对数矩阵，A ∘ Ξ͂ 表示两个矩阵对应元素相乘的哈达玛乘积运算。 ln ( )i + τ =
[ ]ln ( )1 + τ1 ，ln ( )1 + τ2 ，…，ln ( )1 + τn

′表 示 n 个 部 门 税 率 对 数 向 量 。 根 据 总 消 费 函 数 Ct =

∏ j=1
n ( )cj，t

γ j

γj

，可以得到稳态实际 GDP 的对数表示为：

　ln ( )Gdp = γ'( I - A )-1 ln ( )Z + ln ( )L
∑k=1

n αk λk
+ γ'( I - A )-1 ( A ∘ Ξ͂ ) i - γ'ln ( )i + τ （14）

从方程（14）可以看到，增值税税率影响经济实际 GDP 有三个渠道：最终消费渠道、劳动份额渠

道和中间投入渠道。-γ'ln ( )i + τ 表示最终消费渠道，由于消费者需要支付增值税直接提高了消费

者购买的成本，减少了消费数量，降低了最终商品的需求抑制了实际 GDP。 ln ( )L
∑k=1

n αk λk
表示劳

动份额渠道，增值税税率变化会影响劳动份额 ΓL。给定劳动禀赋，劳动份额和实际 GDP 呈现相反

的关系，降低增值税税率会提高劳动份额，进而减少实际 GDP。γ'( I - A )-1 ( A ∘ Ξ͂ ) i表示中间投入

渠道的影响，当增值税不能完全抵扣时，税率变化和抵扣关系变化会影响中间投入进项的税收楔

子，改变中间投入的需求数量，进而影响实际 GDP。

三、增值税税基和税率变化的比较静态分析

（一）增值税税基和行业实际税负

这里分析均衡稳态中增值税的税基和各部门的增值税税收负担。由于增值税层层抵扣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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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性质，增值税的税基可以从最终使用和生产投入两个角度来考察。①

从最终使用角度来看，征收增值税时，当进项税收可以抵扣销项税收时，中间生产的企业在销

售完成后可以收回在购买中间投入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收，增值税的负担一直向前传递给最终

消费者。当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中间投入的进项税收不能抵扣时，增

值税就会成为生产企业的成本，企业由于抵扣链条中断而被重复征税。增值税的税基不仅包含最

终消费，也包含企业的中间投入。经济中的总税收等于各部门的增值税收入之和 T =∑i=1
n Ti。给

定增值税税率和各部门进项抵扣比例，根据 Ti = τi pi yi -∑j=1
n dij τ j p j xij 和市场产品均衡方程组（8），

经济中的总税收根据产品的使用有如下的分解：

T =
   ∑j=1

n τ j p j cj

最终消费

+
             ∑i=1

n ∑j=1
n (1 - dij )τj pj xij

不能抵扣中间投入

（15）

从方程（15）的增值税税基分解可以看到，增值税收入来自对最终消费的征税∑j=1
n τ j p j cj 和生

产网络中不可抵扣的进项税收∑i=1
n ∑j=1

n (1 - dij )τj pj xij。如果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没有中断，对于

任意的 i，j，dij = 1，中间投入进项的增值税等于零，增值税的税基就只是最终消费。当 dij = 0 时，

在部门 i 生产中来自部门 j 的进项税收 τj pj xij 不能抵扣，中间投入 pj xij 也将被征收增值税，这反映

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任意部门的投入进项税收

都不能抵扣，意味着对于任意的 i，j，dij = 0，这时增值税就转变为营业税，税基是经济中各部门的

销售额。

从生产投入角度来看，企业的投入包括企业的增加值和中间投入，企业的增加值由要素

投入构成，是增值税的税基。当企业的中间投入不能抵扣时，中间投入会被重复征税。 ai =
∑j=1

n [ ]1 + (1 - θi dij )τj pj xij 表示第 i 部门的净投资，根据 Ti = τi pi yi -∑j=1
n dij τ j p j xij 和企业利润最大

化投入方程组（5）可以得到在稳态均衡有 pi yi = wt li + ( )1 + r ai - (1 - θi )∑j=1
n dij p j τj xij，从部门生产

投入角度分解有：

Ti =      τi ( wli + rai )
增加值税收

+
                              ( )1 + τi ∑j=1

n (1 - dij )τj pj xij +∑j=1
n (τi - τj ) pj xij

税率差异和不能抵扣重复征税

（16）

从生产投入角度来看，增值税税基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τi ( wli + rai )是对企业投入中的增加

值 wli + rai 的税收，第二部分是销项税率与进项税率差异和中间投入不可以抵扣的重复征税部分，

其 中 ( )1 + τi ∑j=1
n (1 - dij )τj pj xij 是 对 不 能 抵 扣 的 进 项 税 收∑j=1

n (1 - dij )τj pj xij 的 重 复 征 税 ，

∑j=1
n (τi - τj ) pj xij 是由于企业进项税率和销项税率不一致引起的税收差异。因而，当行业之间存在

进销项税率差异和抵扣不完全时，从生产投入角度看增值税不仅对企业的增加值征税，也对不能

抵扣的投入重复征税。经济中的增值税总税收的税基从生产投入角度可以分解为增加值和由于

不能抵扣和税率差异导致的重复征税两部分：

①　最终使用角度是指产出用于最终消费还是用于中间生产投入的角度，生产投入角度是指生产过程中来自中间投入还是

来自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角度。文中分解税基的方法和经济中 GDP 核算的方法是一致的。GDP 核算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

法等方法。最终使用角度对应着支出法，生产投入角度对应着收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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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i=1
n τi ( wli + rai )

增加值税收

+
                         ∑i=1

n ∑j=1
n [ τi( )1 + τj - dij τj (1 + τi ) ] pj xij

税率差异和不能抵扣重复征税

（17）

在度量行业的税收实际负担率时，通常用行业缴纳的税收和特定的基准进行比较（樊勇、李

昊楠，2019）。在计算行业增值税实际负担率时，可以选用行业销售额或者行业增加值来进行度

量。部门 i 按照行业销售额比重衡量的实际税负记为 οi = Ti

pi yi

，部门 i 按照行业增加值比重衡量的

实 际 税 负 记 为 ο1
i = Ti

wli + rai

，根 据 企 业 利 润 最 大 化 条 件 αi pi yi = wli，rai = r
1 + r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αi + ( )1 - θi ∑j=1

n dij

σ ij

ε ij

τ j pi y i 可以知道 ο1
i = οi

αi + r
1 + r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αi + ( )1 - θi ∑j=1

n dij

σ ij

ε ij

τ j

，这两种

度量方式相差一个比例因子。在下面的分析中主要考察以行业销售额为基准的增值税实际负担

率。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方程组（5），可以得到：

οi = Ti

pi yi

= τi -∑j=1
n σij dij τ j

( )1 + r [ ]1 + ( )1 - θi dij τ j - ( )1 - θi dij τ j

（18）

部门 i的增值税税率为 τi，当企业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时，企业的实际负担率为 οi。部门 i的进

项结构 σij，进项抵扣系数 dij 和进项的税率 τj 会使得企业实际负担率低于增值税税率 τi。当企业不

能抵扣任何进项时（任意的 j，dij = 0），企业的实际负担率等于增值税税率 οi = τi；当企业的所有进

项都可以完全抵扣时（任意的 j，dij = 1）， 企业的实际负担率 οi = τi -∑j=1
n σij τj

( )1 + r + r ( )1 - θi τj

，小

于部门 i的增值税税率 τi。可以看到增值税留抵的税制也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当留抵结转下期抵

扣时 θi = 0，企业要负担进项留抵的利息成本，使得行业税收负担增加。在完全抵扣时，如果 τi <
∑j=1

n σij τj

( )1 + r + r ( )1 - θi τj

，销项税率和进项税率的差异使得部门 i的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出现了

留抵，留抵退税使得企业的实际负担率为负数。在均衡中， ο = ( ο1，ο2，…，οn )' 表示行业实际负担

率向量。方程组（18）中行业税收实际负担率向量为 ο = [ ]I - ( )A ∘∘ Ξ ∘∘ D t，其中 A ∘∘ Ξ ∘∘ D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σij dij

ε ij
n×n

。

（二）税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分析

从实际 GDP 方程（14）可以看到，给定资源禀赋 L、消费偏好结构 γ、生产网络结构 A 和各行业产

出技术效率 Z，增值税在生产网络中的进项抵扣关系结构 Ξ 和 Ξ͂ 是增值税税率 τ 影响 GDP 的重要

途径。当营改增改变生产网络中各部门的进项抵扣关系时，改变了增值税税率传导的途径，进而

改变了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和生产规模结构，使得总产出发生变化。当增值税税率变化时，通过最

终消费渠道、劳动份额渠道和中间投入渠道影响到 GDP。在下文的分析中，基于中国的投入产出

生产结构，定量评估营改增改革和增值税税制改革的产出和税收效应。这里考察部门 k 的增值税

税率 τk 变化调整时对总产出和行业税收负担率的边际影响。

命题 1　增值税税率 τk 变化对实际 GDP 的边际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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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Gdp
∂τk

= - 1
ΓL

∂ΓL∂τk

- γk1 + τk

-∑i=1
n ψi

σik[ ]( )1 + r ( )1 - dik + r ( )1 - θi dik

εik

增值税税率 τk 变化对劳动份额 ΓL 的边际影响如下：

∂ΓL∂τk

= -δS
k δD

k < 0

其 中 ，γ'( )I - A
-1 = ( ψ 1，ψ 2，…，ψn )'，δS

k 是 向 量 δS 的 第 k 个 元 素 ，δS
k = ek 'δS > 0， δS =

{ }Diag [ ]i + τ - A ∘ ( )ΞS1
-1

-1
α，ek 表示第 k 个分量为 1 其他分量为 0 的向量，δD

k 是向量 δD 的第 k 个

元素 δD
k = δD'ek > 0，δD' = γ'{ }Diag [ ]i + τ - A ∘ ( )ΞS1

-1
-1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ïï

ïï
I - A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dij (1 + rθi ) )

( εij )2
n×n

。 δD 是从最终

使用需求角度衡量各部门瓶颈约束程度的部门最后需求瓶颈指数向量，δS 是从供给角度衡量各部

门瓶颈约束程度部门供给瓶颈指数向量（Bigio 和  La’O，2020）。  
部门 k 的增值税税率 τk 对 GDP 的影响依赖三个渠道效应的总和：当税率 τk 增加时，由于劳动

份额 ΓL 下降，将增加经济中的 GDP；但是税率 τk 增加时也使得最终消费者价格增加和中间投入税

收楔子增加，将减少经济中的 GDP。税率 τk 边际增加时对 GDP 的影响取决于劳动份额渠道正向作

用与最终消费渠道、中间投入渠道负向作用的相对大小。①

接下来分析部门 k 的增值税税率 τk 对经济各行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当行业 k 的增值税税率 τk

变化时，部门 i 的实际负担率的变化情况为
∂οi∂τk

= δik - σik dik (1 + r )
( )εik

2 ，这里 δik 是克罗内克符号，表示

当 i = k 时 δik = 1，当 i ≠ k 时 δik = 0。当行业 k ≠ i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时，部门 i的实际负担率上升的

程度为
σik dik (1 + r )

( )εik

2 ，由部门 i 对行业 k 投入的消耗系数 σik 和抵扣系数 dik 来决定。当 dik = 0 时

∂οi∂τk

= 0，由于不能抵扣相应的进项，行业 k 增值税税率下调不影响部门 i 的实际负担率。当 dik = 1
时

∂οi∂τk

= - σik (1 + r )
( )εik

2 ，行业 k 增值税税率下调 1 单位减少抵扣使得部门 i 的实际负担率上升

σik (1 + r )
( )εik

2 单位。

四、营改增和增值税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估计

在本部分将使用 2017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估计模型中的参数，考察营改增和增值税税

制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②一是营改增的经济效应估计，考察 2012—2016 年营改增改变第三

产业和第二产业部门抵扣关系、税率调整对经济中总产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二是 2017—2019
①　命题 1 的证明见线上附录，附录中实证分析了行业税率边际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也给出了行业间抵扣关系边际变化对

总产出的影响。

②　各部门税率和抵扣关系的设定见线上附录。文中使用 149 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使用 42 个部门进行分析有类似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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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值税税率简并下降和留抵退税比例提高的经济效应。2017 年之后，增值税的税率从四档转

变为三档，最高税率从 17% 下降为 13%；留抵也从结转下期抵扣改革为留抵退税，企业的留抵退

税比例提高到了 60%，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留抵退税。三是 2022 年制造业等行业留抵退

税比例从 60% 提高到 100% 的影响分析。四是反事实分析，模拟分析考察了将留抵退税比例

100% 进一步扩展到全行业和将增值税税率从三档合并为一档的经济效应。

前 文 的 分 析 表 明 ，给 定 消 费 者 偏 好 系 数 、生 产 网 络 、行 业 产 出 技 术 效 率 和 资 源 禀 赋

( γ，A，α，Z，L），影响经济中产出和税收的因素就是由增值税率、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矩阵

( t，θ，D ) 决定的税率和抵扣矩阵 ( ln ( )i + τ ，Ξ͂，Ξ， S1 )。当税率、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从

( t0，θ0，D0 )变为  ( t1，θ1，D1 )时，税制改革对产出、税收收入和行业负担的影响为：

Δln ( )GDP = ∆ [ ]-ln ( )ΓL + ∆ ( )A ∘ Ξ͂ + ∆ ( )i + τ

ln ( )T 1 - ln ( )T 0 = [ ]ln ( )ΓT
1 - ln ( )ΓT

0 - [ ]ln ( )ΓL
1 - ln ( )ΓL

0

ο1 - ο0 = [ ]I - ( )A ∘∘ Ξ1 ∘∘ D1 τ1 - [ ]I - ( )A ∘∘ Ξ0 ∘∘ D0 τ0 （19）
根据方程（14），实际 GDP 的变化比例 Δln ( )Gdp = ln ( )Gdp1 - ln ( )Gdp0  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

Δ [ ]-ln ( )ΓL = -[ ]ln ( )ΓL
1 - ln ( )ΓL

0 表 示 劳 动 份 额 渠 道 变 化 比 例 ， Δ ( )A ∘ Ξ͂ =
γ'( )I - A

-1( )A ∘ Ξ͂1 i - γ'( )I - A
-1( )A ∘ Ξ͂0 i  表 示 中 间 投 入 渠 道 变 化 比 例 ，Δ ( )i + τ =

-（γ'ln ( )i + τ1 - γ'ln ( )i + τ0 ) 表示最终消费渠道变化比例。这三项的变化构成经济总产出的变

化。税收收入的变化主要是由劳动份额变化和税收收入份额的变化引起的。行业税收负担的变

化，则由中间投入抵扣关系、税收楔子和税率变化共同引起。

从方程组（19）和（14）可以看到，当资源禀赋和行业产出技术效率固定时，税制变革的经济效

应不受 L 和 Z 的影响。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资源禀赋 L 和各部门的技术效率 Z 标准化为 1。根据

2017 年的投入产出表确定消费者偏好系数、生产网络参数 ( γ，A，α )。γj 根据居民最终消费中 j部门

的消费比例确定，σij 根据 j 部门的中间投入金额占 i 部门的总投入金额比例确定，αi 根据方程 αi =
1 -∑j=1

n σij 确定。2017 年 149 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来自国家统计局。在估计均衡稳态时，设定贴现

率 β = 0.96。
（一）营改增对 GDP、税收收入和行业税负的影响

营改增改革在 2012 年开始试点，于 2016 年全面完成。在考察营改增的经济效应时，将 2012 年

1 月营改增试点前的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抵扣关系和相关税率设定为 ( t0，D0 )，将 2017 年 1 月的

增值税税率和抵扣关系设定为 ( t1，D1 )。在营改增试点时期，增值税留抵结转下期抵扣，因此各行

业的留抵退税比例在改革前后保持不变，都设定为 θi = 0。税率使用营业税和增值税的法定税率，

根据投入产出表部门与营业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进行了对应。抵扣关系的设定也根据投入产出

表部门和营业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进行设定。本文使用 149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其中农林牧

渔、公共管理、教育、卫生、新闻等 14 个部门设定为免税部门。免税部门在营改增前后的产出税率

都等于 0，但是也不能抵扣其他行业的进项税收。

表 1 中第 1 行给出了营改增改革的经济影响。从表 1 可以看到，营改增改革使得 GDP 增加

0.648%；在 GDP 增长中，来源于劳动份额渠道的比例为-1.726%，来源于中间投入渠道的比例是

99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Vol. 46， No. 7， 2025

3.163%，来源于最终消费渠道的比例是-0.789%。营改增打通了行业之间抵扣关系，因而增加了经

济中劳动份额。劳动份额从营改增之前的 0.847 增加到了营改增之后的 0.862，劳动份额增加使得

GDP 下降 1.726%。但是中间投入扭曲减少使得实际 GDP 上升 3.163%，营改增减少企业中间投入

税收楔子对生产的扭曲促进了产出增长。营改增后营业税部门的税率调整也使得最终消费者税

率变化，通过最终消费渠道影响使得实际 GDP 下降 0.789%。这三个渠道的总和效应使得经济中

的 GDP 整体增加 0.648%。

表 1 营改增和增值税改革的经济效应估计 单位：%

序号

1
2
3
4
5

税制改革

2016 营改增

2019 税率简并

2022 留抵退税比例提高

模拟留抵退税比例 100%
模拟全部行业 13%

GDP 变化

0.648
0.225
0.025
0.004

-0.065

Δ[ ]-ln ( )ΓL

-1.726
-1.959
-0.128
-0.023
2.203

Δ ( )A ∘ Ξ͂

3.163
0.865
0.153
0.027

-0.503

Δ ( )i + τ

-0.789
1.319

0
0

-1.766

税收收入

-19.988
-21.174
-0.124
-0.023
26.802

注：以上次改革结束时间为基准计算了税制变化的影响，“2016 年营改增”表示 2012—2016 年税制变化的效应。“2019 年税率简并”是

指 2017—2019 年增值税税率简并下降和增量留抵退税。“2022 年留抵退税比例提高”是指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到 100%，

“模拟留抵退税比例 100%”表示将全部行业的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到 100%。“模拟全部行业 13%”是指全部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统一为 13%，

并且留抵退税比例都提高到 100%。

营改增使得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下降 19.988%。营改增使得原增值税部门可以抵扣营改增后

的第三产业的增值税，也使得原营业税部门可以抵扣进项增值税，减少重复征税使得经济中的税

收下降。表 2 中报告了 149 个投入产出部门税收负担的描述性统计，营改增之前 149 个部门平均税

收负担是 0.059，营改增之后的平均税收负担是 0.049，税收负担下降 1 个百分点。

在 149 个部门中，除了 14 个免税部门税收负担不变之外，126 个部门在营改增之后降低了税

收负担，只有房地产、邮政、电信和交通运输行业等 9 个部门税收负担略有增加。营改增之后，行

业税收负担的最小值为-0.016，这表明由于部门进项税率和销项税率差异，部门进项税额高于销

项税额，出现了进销项差异引起的增值税留抵。在分析中，税制差异引起的增值税留抵完全退还

给了企业。在营改增之后，有 10 个部门由于进项税额高于销项税额，出现实际税收负担为负数

的情况。这 10 个部门分别是商务服务、餐饮、住宿、其他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研究和试验

发展、专业技术服务、航空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装卸搬运和仓储、水上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

活动。

表 2 149个部门税收负担描述性统计

2012
2017
2019
2022

0.059
0.049
0.038
0.038

0.055
0.051
0.038
0.038

0.038
0.038
0.027
0.027

0
-0.016
-0.003
-0.003

0.250
0.146
0.111
0.111

149
149
149
149

年份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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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留抵退税

模拟 13%
0.038
0.046

0.038
0.041

0.027
0.025

-0.003
0

0.111
0.110

149
149

续表 2

年份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

注：营业税税率根据公式 t=a/1-a 将价内税税率转化为价外税税率，其中 a 为营业税法定税率。年份表示相应年份税制，“模

拟留抵退税”表示所有行业留抵退税比例为 100%，“模拟 13%”表示全部行业增值税税率统一为 13%。

（二）2017—2019 年增值税税率简并对 GDP、税收收入和行业税负的影响

2016 年营改增完成之后，增值税的税率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2017 年 7 月增值税 13% 的税率

档次和 11% 的税率档次合并，2018 年 5 月两档增值税税率下调 1 个百分点，17% 下调为 16%，11%
下调为 10%；2019 年增值税税率进一步下调，16% 下调为 13%，10% 下调为 9%，这时增值税税率为

三档，即 13%、9% 和 6%。在 2018 年试点之后，在 2019 年建立了全行业的增值税留抵增量退税政

策，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退还 60% 的留抵。

在分析增值税税率简并的经济影响时，以 2017 年营改增之后的税制为基准，将 2017 年 1 月的

抵扣关系和相关税率设定为 ( t0，θ0，D0 )，将 2019 年 12 月的增值税的税率，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

设定为 ( t1，θ1，D1 )，在增量留抵退税税制下，留抵退税比例设定为 θ1
i = 0.6。

表 1 中第 2 行给出了 2017—2019 年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经济影响。增值税税率简并改

革和允许部分比例的留抵退税使得 GDP 增加 0.225%。前面理论分析表明，增值税税率降低会

增加劳动份额的比例，减少中间投入税收楔子的扭曲，降低最终消费者税率，这三种渠道对

GDP 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后，劳动份额增加到 0.879，使得 GDP 下降 1.959%；

但是税率下调降低了最终消费者税率，使得 GDP 增加 1.319%；同时留抵由结转下期抵扣改为留

抵退税，降低了中间投入的税收楔子，中间投入渠道效应使得 GDP 增加 0.865%。三者总和效应

的 结 果 使 得 GDP 增 加 0.225%。 增 值 税 税 率 下 调 和 留 抵 退 税 使 得 增 值 税 税 收 入 减 少 了

21.174%。

税率简并下降和留抵部分退税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表 2 中可以看到，2017—2019 年的增值

税改革，使得部门平均税收负担从 0.049 下降到 0.038，进一步下降 1.1 个百分点。在增值税税率简

并改革中，除了 14 个免税部门，有 109 个部门税收负担下降，有 26 个部门税收负担上升。税收负担

上升的部门主要集中在适用 6% 税率的服务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进项税率减少导致了行业税收

负担增加。

与营改增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时的行业税负中位数发生了显著的下降。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营改增改革使得 149 个部门的行业税收负担中位数从 0.055 下降到 0.051，而 2017—2019 年的增值

税税率简并改革使得行业税收负担中位数从 0.051 下降到 0.038，显著降低了行业税收负担。增值

税税率简并减少了部门进项税率和销项税率的差异，也使得出现行业税收负担为负数的部门从 10
个下降为 2 个，这 2 个部门是装卸搬运和仓储、商务服务。

（三）2022 年部分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的经济效应分析

2022 年增值税大规模留抵退税时，将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的留抵退税比例从 60% 提高到

100%。这里将 13 个行业对应的投入产出部门的留抵退税比例调整，将 2019 年 12 月的抵扣关系和

相关税率设定为 ( t0，θ0，D0 )，将 2022 年 12 月的增值税的税率、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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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θ1，D1 )，由于改革只是留抵退税比例调整，因而 t0 = t1，D0 = D1。在 2022 年留抵退税税制下，制

造业等 13 个行业的留抵退税比例设定为 θ1
i = 1，其他行业留抵退税比例保持 0.6 不变。

表 1 中第 3 行给出了部分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的经济影响，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留抵退税比

例提高使得 GDP 增加 0.025%。提高留抵退税比例减少了中间投入的税收楔子，提高了劳动份额。

在影响 GDP 的三个渠道中，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使得劳动份额从 0.879 增加到

0.880，使得 GDP 下降 0.128%；中间投入渠道减少扭曲使得 GDP 增加 0.153%；由于留抵退税比例调

整不影响最终消费者税率，因此最终消费渠道的贡献为 0。三者综合的效应使得稳态的实际 GDP
增加 0.025%。

对税收收入影响方面，由于留抵退税比例提高改变了税收收入和劳动份额比例，使得税收收

入略有下降，减少 0.124%。在计算税收负担时扣除了各行业对企业的留抵退税，对投资形成的留

抵退税在下期可以回补，因此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在均衡中不影响行业的税收负担。从表 2 中可以

看到，部分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对均衡稳态均衡中的行业税收负担影响较小。

（四）反事实改革模拟的产出和税收效应影响估计

这里模拟分析两个税制改革的影响，第一个是将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留抵 100% 的退税范围扩

大到全部行业，考察继续提高留抵退税比例的影响。第二个是考察增值税税率档次合并的经济影

响。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存在，对经济运行也存在扭曲。许多研究建议从税制统一的角度进行增值

税税率合并，这里模拟考察非免税部门的增值税税率档次统一为 13% 一档税率的经济影响。在反

事实模拟分析中，先将 2022 年 12 月的增值税的税率、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设定为 ( t0，θ0，D0 )，
将反事实模拟的全行业 100% 留抵退税的增值税的税率、留抵比例和抵扣关系设定为 ( t1，θ1，D1 )。
由于只有留抵退税比例变化，因而 t0 = t1，D0 = D1。在模拟增值税税率档次合并改革时，将增值税

留抵 100% 退税时的税制设定为基准，假设留抵退税比例和抵扣关系不发生变化，考察增值税税率

由三档合并为 13% 一档的影响。

表 1 中的第 4 行和第 5 行给出了反事实增值税税制改革的经济影响。从表 1 第 4 行可以看

到，进一步将留抵退税比例 100% 扩大到所有行业，将使得均衡稳态的 GDP 增加 0.004%，主要是

随着留抵退税比例的提高，将进一步提高劳动份额，劳动份额提高使得 GDP 下降 0.023%，但是留

抵退税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将减少中间投入的税收楔子扭曲，使得实际 GDP 增加 0.027%，二者的

综合作用使得实际 GDP 增加。进一步提高留抵退税比例，将使得均衡稳态的税收收入减少

0.023%。

从表 1 第 5 行可以看到，增值税税率合并为一档税率 13% 改革将会使得 GDP 下降 0.065%。这

是由于将增值税税率统一为 13%，将提高当前适用 6% 和 9% 部门的税率，虽然减少了部门间的税

率差异，但是增加了经济中整体的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提高会降低劳动份额，提高消费者价

格指数。统一增值税税率为 13% 使得劳动份额从 0.880 下降到 0.861，劳动份额渠道的效应使得

GDP 增加 2.203%，但是税率提高的中间投入渠道使得 GDP 下降 0.503%，最终消费渠道的税率提高

使得 GDP 下降 1.766%，三者综合的结果使得 GDP 下降 0.065%。

增值税税率合并为 13% 将会使得部门的税收负担平均值从 0.038 增加到 0.046，也使得增值税

收入增加 26.802%。从表 2 可以看到，部门税收负担的中位数从 0.038 增加到 0.041。如果合并为一

档税率 13%，88 个部门税收负担降低，14 个部门不变，47 个部门增加。相比当前的三档税率，合并

为一档税率消除部门进项和销项税率差异，消除了税收负担为负数的部门，减少了由进项和销项

税率差异引起的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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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建立动态的生产网络模型，通过比较稳态均衡分析了各部门增值税进项抵扣关系调整、

税率下调和留抵退税比例调整对经济总产出和各部门税收负担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

分析增值税影响的基本框架，为评估增值税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基础模型。理论分析表明，部门

税率调整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依赖劳动份额渠道、中间投入渠道和最终消费渠道三个渠道效应的

相对大小。增值税税率下调会通过中间投入渠道和最终消费渠道增加经济总产出，但是会提高劳

动份额通过劳动份额渠道降低总产出。留抵退税比例提高通过中间投入渠道增加经济总产出，也

通过劳动份额渠道降低总产出，对最终消费渠道没有影响。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和增值税税率下调

都会降低经济中的增值税收入。

使用投入产出表的经验分析表明，2012—2016 年的营改增改革、2017—2019 年的增值税税率

简并降低及增量留抵退税改革和 2022 年部分行业留抵退税比例提高都使得经济中的总产出增加

了，并且显著降低了各部门的税收负担率，也使得经济中的增值税收入下降。本文的分析表明，营

改增和增值税税率简并降低、留抵退税等一系列供给侧改革畅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了企业

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活力，促进了经济循环和经济发展。本文的分析对完善增值税税制，实现消

费型的增值税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扩大抵扣范围可以降低增值税对经济运行的扭曲。由于增值税价外征收，抵扣链条通

畅的增值税可以层层向前转嫁，实现增值税作为对最终消费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如果中间生产

投入不允许抵扣，不仅使得抵扣链条中断，重复征税也使得增值税成为扭曲性的生产税收，中间投

入的税收楔子改变各部门产出的相对价格，一方面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也导致经济运

行效率损失。资源回收行业通过增值税反向开票的措施，既加强了税收征管，也实现了抵扣链条

畅通。随着制度完善和经验积累，反向开票适用的行业范围将会扩大。

第二，留抵退税制度完善是全面增值税制良好运行的重要内容。留抵退税使得中间生产的进

项税额高于销项税额时，企业可以获得垫付的进项税额的退税。留抵退税使得中间生产投入不承

担相应的税收利息成本，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少增值税对经济运行的扭曲。在 2022 年大规模

留抵退税之后，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按月申请全额留抵退税。

可以将制造业行业的按月全额留抵退税政策进一步推广覆盖到全部行业，提高经济活力。留抵退

税增加了企业所在地政府资金周转的压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减少退税对基层政

府的影响。可以考虑改革留抵退税分担办法，提高中央政府垫付的比例。参照出口退税的办法，

在退税时先由中央政府垫付，在年底再由地方调库给中央返还，减少按月调库资金多次周转对地

方财政运行的影响，便利企业留抵退税的申请落实。

第三，增值税税率档次进一步简并需要多方面权衡。增值税多档税率使得企业更容易发生进

项税率和销项税率差异的留抵退税，增加政府留抵退税资金压力。当进项投入不可以抵扣时，多

档税率会扭曲行业生产。因此，在设置增值税多档税率或者给予增值税优惠时，应当尽量避免对

中间投入设置多档税率和优惠，而应当对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消费品给予税率优惠或者税收

优惠。反事实模拟分析表明，当前的三档税率 13%、9% 和 6% 合并为一档税率 13%，可以显著增加

税收收入，但是也会导致行业税负提高降低经济产出，应当在经济增长、税收收入提高、行业负担

稳定方面进行权衡取舍，设计合理的增值税税率合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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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x Reduction Effect of VAT Reform on Production Networks
NIE Haif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275）

Summary：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arried out major reforms to its Value-Added Tax （VAT） syste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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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significant was the 2012-2016 business tax to VAT reform， which eliminated the business tax and 

extended VAT coverage to nearly all service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t that time， the VAT system operated 

with four rates： 17%， 13%， 11%， and 6%. From 2017 to 2019， further reforms simplified the rate structure 

to three tiers—13%， 9%， and 6%—and introduced a system for refunding excess input VAT credits. In 

2022， as part of a broader tax relief package， the government raised the refund rate for certain industri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from 60% to 100%. These reform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rving as important examples of both broad-

based and targeted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mak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t builds a multi-sector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at extends the Long and Plosser （1983） framework to incorporate differentiated VAT 

rates and input-output linkages. This model shows how VAT rules—such as multiple tax rates， partial input 

deductions， and carryforward credits—affect industry-level tax burdens and overall output， and that only 

when all inputs are fully deductible under a single rate can VAT achieve neutrality， avoiding double 

taxation. However， in reality， partial input deductions and multiple rates distort the tax base and increase 

effective tax burdens.

Second， the paper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impact of VAT reforms on the GDP and sectoral tax 

burdens. The 2012-2016 reform， by enabling cross-sector input tax deductions， increased the GDP by 

0.648%. The 2017-2019 reforms， which merged tax brackets and reduced rates， contributed an additional 

0.225% GDP growth. The 2022 refund expansion policy added a modest 0.025% to the GDP. Collectively， 

these reform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verage industry tax burden， which fell from 5.9% in 2012 to 3.8% 

in 2022.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offers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VAT reform. Firs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deductible inputs can reduce economic distortions caused by VAT. Second， 

strengthening the input VAT credit refund system is crucial for a well-functioning VAT regime. Third， while 

simplifying tax brackets is desirable， it must be balanced against other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considerations. These insights help inform the ongoing effort to build a more efficient， fair， and modern 

VAT system in China.

Future research may consider incorporating firm-level heterogeneity to reveal how VAT rate 

adjustments and input tax credit refund reforms affect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decisions，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dynamic mechanisms of these tax policy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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